山东省省直机关后勤服务保障中心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单位行为，确保实现公益目标，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单位名称是山东省省直机关后勤服务保障中心。

第三条 本单位类别是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第四条 本单位住所是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省府前街1号。

第五条 本单位经费来源是财政拨款。

第六条 本单位开办资金为人民币2961.9万元。

第七条 本单位的举办单位是山东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第八条 本单位的登记管理机关是山东省事业单位监督管理局。
第二章 宗旨和业务范围
第九条 本单位的主要职责：负责省政府综合办公楼、文教大厦等省级机关集中办公区的设施维护、日常管理、社会事务等后勤服务保障工作；承担省政府职工餐厅等省机关事务局管理的集中办公区的省级机关职工餐厅的日常运维和监管工作；承担有关省级干部住房的物业管理和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第三章 党的领导

第十条 山东省省直机关后勤服务保障中心党委要把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到单位改革发展和履行职责各方面全过程，强化政治功能，加强对重大问题重要事项的政治把关，与行政领导班子共同做好本单位工作。要全面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第四章 举办单位

第十一条 举办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一）明确本单位的宗旨和业务范围；

（二）审核本单位章程草案、章程修改草案；

（三）审核本单位法人年度报告公示内容；

（四）审核本单位进行法人设立、变更、注销登记及公开情况；

（五）监督本单位按照章程依法依规开展活动；

（六）考核本单位工作运行情况；

（七）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举办单位权利。

第五章 组织机构
第十二条 山东省省直机关后勤服务保障中心主任办公会按程序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定、修改章程；

（二）制定重大业务活动计划；

（三）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四）审定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

（五）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三条 本单位根据工作实际情况合理设置内设机构。

第十四条 本单位主要行政负责人的产生方式为组织任命；其他主要管理人员的产生方式为组织任命或竞争上岗。主要行政负责人经事业单位监督管理机构核准登记后，取得本单位法定代表人资格。

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本单位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的第一责任人。其主要职权有：

（一）法定代表人对外全权代表法人，对外代表法人行使职权、参加民事活动；
（二）法定代表人是单位内部行政事务负责人；

（三）法定代表人是单位财务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的主要义务有：

（一）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执行上级主管部门和本单位决策机构依法做出的决定和命令；

（三）按照事业单位职权范围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正确性；

（五）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六）清正廉洁，公道正派，模范遵守财经纪律，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并加强对单位的财务管理；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六章 资产的管理和使用
第十五条 本单位的合法资产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挪用。

第十六条 本单位的经费使用应当符合本单位的宗旨和业务范围。

第十七条 本单位执行国家统一的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依法接受财政、审计、税务等部门的监督。

第十八条 本单位财务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的规定配备、管理。

第十九条 本单位接受捐赠、资助，应当符合事业单位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必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期限、方式和合法用途使用。

第二十条 本单位法定代表人离任后，变更新的法定代表人前应当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第七章 信息公开
第二十一条 本单位按照《山东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信息公开办法》（鲁政办发〔2010〕73号）的规定，真实、完整、及时地公开以下信息：

（一）依法设立登记的信息：单位名称、住所、宗旨和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经费来源、开办资金、举办单位、章程以及开展业务活动所要求的资质等；

（二）依法变更登记的信息：单位名称、住所、宗旨和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经费来源、开办资金、举办单位等；

（三）依法年报公示的信息：开展业务活动情况、资产损益情况、变更登记的执行情况、绩效和受奖惩情况、涉及诉讼情况、社会投诉情况等；
（四）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公众知晓或参与的重大信息。

第八章 终止程序和剩余资产处理
第二十二条 本单位有以下情形之一，应当终止：

（一）经审批机关决定撤销；

（二）合并、分立、解散；
（三）因其他原因依法应当终止的。

第二十三条 本单位在申请注销登记前，应当在举办单位和有关部门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开展清算工作。清算期间不开展清算以外的活动。

第二十四条 清算工作结束，形成清算报告，报有关部门审核同意，向省事业单位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

第二十五条 本单位终止后的剩余资产，在举办单位和有关部门的监督下，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进行处置。

第九章 章程修改
第二十六条 本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修改章程：

（一）章程规定的事项与修改后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不符的；

（二）章程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三）单位主要职责经机构编制部门调整的；

（四）主任办公会认为应当修改章程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七条 本单位章程的修订，由山东省省直机关后勤服务保障中心主任办公会按程序审议通过，经举办单位核准后，报省事业单位监督管理局备案。涉及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事项的，须向省事业单位监督管理局申请变更登记。

第十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2021年6月28日经山东省省直机关后勤服务保障中心主任办公会审议通过。
第二十九条 本章程未尽事宜，依照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国家政策办理。本章程内容如与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国家政策相抵触时，应以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及国家政策的规定为准。涉及事业单位法人登记事项的，以省事业单位监督管理局核准颁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刊载内容为准。

第三十条 本章程的解释权属于山东省省直机关后勤服务保障中心。

第三十一条 本章程自省事业单位监督管理局备案之日起生效。

                      法定代表人签字：

                      举办单位（章）：

                                   2021年6月28日
